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商品交
易所事件，自由黨黨魁田北俊昨日去信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要求在明日會議上，討論引
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商
品交易所交回自動化交易服務牌照事件，以
及證監會處理手法。民建聯、新民黨認為，
執法機構正調查事件，故表示反對；公民黨
及民主黨則表示支持。目前支持田北俊動議
的票數已經接近立法會半數，為33票；表明
反對的為15票；未決定者有21票。工聯會及
經民聯議員「票歸何處」，將成為動議能否
通過的關鍵。

田北俊周五提動議

田北俊昨日去信內委會主席，指由於商
交所事件已引起社會極大關注，市民擔心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聲譽可能受嚴重影響，
加上日前證監會代表出席立法會事務委員
會期間，未能清楚解釋事件，未知當中是
否有「難言之隱」，故決定要求立法會引用
特權法調查事件，讓有關人士可暢所欲
言，透過深入調查，回應公眾關注。昨日
中午，建制派就舉行會議作出討論，以及向
田北俊表達意見。

譚耀宗：立會並非法庭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會後表示，該黨12名
立法會議員將一致反對田北俊提出的建議，
認為當局已經進行刑事調查，既然有關部門
已經盡了本身職責，展開調查時立法會毋須
插手。而民建聯一貫立場是當展開刑事調查
時，立法會不應充當法庭角色。民建聯立法

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補充指，立法會可能要
到10月才能啟動調查，並認為立法會不應和
執法機關同時調查事件。

葉太：應待警方調查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表明反對，她指證
監會及警方正調查事件，加上以目前立法會
資源及人力分配情況來看，估計最快要到年
底才可以引用特權法展開調查，相信到時已
有很多問題得到澄清，質疑立法會是否需要

現時就急於花上過百萬公帑調查。她又指，
新民黨對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準則向來相當
高，不支持動輒引用特權法。
不過，民主黨及公民黨均表示支持動議。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聲稱，昨日收到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及證監會行政總裁歐
達禮電話，指執法機構正就事件展開刑事調
查，游說他反對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不
過，他認為，立法會有憲制責任監察當局，
不應因為執法機關調查而放棄跟進事件。獨

立議員謝偉俊則指，保持金融體系穩定性，
對香港來說相當重要，不容許有任何污點，
故支持調查。

工聯經民聯商討再決定

不過，部分建制派黨團仍未決定是否支持
田北俊的動議。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坦
言，昨日下午才收到田北俊的建議文件，需
要與「眾兄弟」研究，暫時未有任何定案。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則表示，經民聯還未召開
會議，需要作出詳細商討。他明白事件已經
引起市民大眾及業界人士關注，但認為必須
考慮調查會否影響執法機關工作。

林大輝：應視乎調查進度

經民聯議員石禮謙認為，調查可給予各方
機會澄清商交所有否違規，並說「真金不怕
洪爐火」。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則說，接
到很多業界電話，敦促他須了解事件來龍去
脈，是否有偏袒情況出現。工業界議員林大

輝稱，希望事件盡快水落石出，查清是否
「作奸犯科、知法犯法」或是監察不力。不
過，對於是否支持田北俊的動議，他表示須
視乎執法機關調查進度，故希望當局再提供
資料，讓議員作出抉擇。

林鄭立會大會上回應質詢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

現行制度下，須定時定期申報的利益並不包括行政會議

成員個人、或其擁有公司的債務和法律責任，但在逐項

申報中，由於成員債務、法律責任等性質和程度，以及

債權人身份，可能對成員審議特定事項構成潛在利益衝

突，故行會成員仍須向行政長官披露其債務、法律責任

等資料。

債務毋須定時定期申報

對於如何進一步處理行政會議成員債務和法律責
任，林鄭月娥引述由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擔
任主席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
會」研究報告指，考慮到由於成員債務和法律責任
已須在逐項申報中披露，以及顧及個人私隱，故認
為毋須把債務和法律責任包括在行會成員定時定期

的利益申報中。

行會成員須過品格審查

她強調，行會成員目前利益申報制度「嚴謹而有
效」，目前沒有計劃修訂機制，或啟動另一次檢討。她
重申，理解市民對行會成員操守有很高要求和期望，因
此行會非官守成員履新前跟主要官員一樣，須接受並通
過深入品格審查。
行政會議現時利益申報制度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

分是定時定期申報，每位行政會議成員委任之初及其後
每一年，均須填報一份《行政會議成員每年須登記的個
人利益》，以申報個人利益。每位行政會議成員申報的
利益均會上載行政會議網址，供公眾查閱。申報利益如
有變更，行政會議成員有責任通知行政會議秘書。此
外，行政會議成員委任之初及其後每一年，須以保密形
式向行政長官申報更詳細的財務利益。申報制度第二部
分，是就個別行政會議討論事項作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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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行會有別港英「一言堂」

林鄭：比較不同時期行會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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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法查商交所」議員取態
支持33票 反對15票

■公民黨6票 ■民建聯 12票

■民主黨6票 ■新民黨 2票

■工黨4票 ■陳健波 1票

■街工1票 未決定21票

■民協1票 ■經民聯 7票

■人民力量2票 ■五散人 3票

■社民連 1票 ■早餐派 3票

■公共專業聯盟2票 ■工聯會 6票

■范國威1票 ■廖長江 1票

■葉建源1票 ■潘兆平 1票

■李國麟 1票

■黃毓民 1票

■自由黨 5票

■謝偉俊 1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從行政會議成員林奮
強被指「偷步賣樓」無限期休假，到張震遠因商交所
事件辭任行會，政界熱議是否有需要改革行會。行政
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目前政治環境及行政會議體制，有別於香港回
歸前行政局「一言堂」，因此不能把行會功能與港英時
期相比，否則將會有欠公道。
葉劉淑儀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香港回歸後，幾

任行政長官均邀請政黨代表參與行會，希望爭取政黨支
持。

前特首董建華更期望打造「執政聯盟」，但由於《基
本法》已規定行會角色及法定功能，故改革空間不大。

唐英年：交給特首處理

另外，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日在公開場合指，自己
自1997年開始共擔任行會官員逾10年，一直充分申報資
產詳情等。而對主要官員而言，當局審查更特別嚴謹，
自己也曾被深入調查及申報，包括債項等，但「不在其
位，便不謀其政」，故行會申報制度「還是交給行政長
官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大會上，
有議員以行政會議成員涉及休假甚至停職等事件，質
疑目前行會職能、角色和地位均遠不如2002年實施
「主要官員問責制」前的行會，甚至比港英時代的行政
局要差。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時強調，把不同時
期的行政會議作比較並不合適，特首委任行政會議成
員時，嚴格遵守《基本法》規定，以「用人唯才」原
則，按人選能力作出委任。自今屆特區政府成立以
來，行會一直發揮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作用，不會因
個別事件受影響。

田少質疑偏離《基本法》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昨日在立法會提出質疑，稱行會最
近因無議程取消定期會議、有非官守成員獲准休假逾半
年等情況，令人質疑當局甄選行會成員工作不夠慎重，
並促請特區政府評估現時行會職能、角色和地位，是否
已偏離《基本法》規定。　

林鄭：用人唯才符規定
林鄭月娥回覆時強調，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會成

員由特首從行政機關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
中委任，成員仍須符合規定。而特首委任行政會議成員

時，會嚴格遵守《基本法》規定，以「用人唯才」原
則，按人選能力、專業知識等作出委任。本屆政府成立
以來，行會一直發揮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作用，不會因
個別事件受影響。　
就田北俊要求比較現時行會與早期行會職能，林鄭月

娥回應指，由於香港政治體制在特區成立前後，及在實
施主要官員問責制前後不斷演變，因此把不同時候行政
會議作比較並不合適。
她引述特首梁振英表示，本屆行會非官守成員在醞釀

和討論政府政策方面，較過去參與得「更早、更深和更
具體」。而本屆行政會議舉行會議次數也較過往更多、
時間更長。她相信各成員都能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自
去年7月至今年5月21日計，行政會議已一共舉行40次會
議。　
田北俊又質疑，現時把政策提交行會討論及決定前，

會先交由數位行會成員組成的非正式會議討論「密
斟」。林鄭月娥澄清指，政策局會因應非官守議員要
求，就不同政策範疇或個別議題事項，向非官守成員舉
行簡報會。她強調，所有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都可出席
這些簡報會，並強調特首及作為政務司長的她，有不同
機會私下與非官守成員交流，但不屬行會特定事項一部
分，而有關討論機會亦是「一視同仁」。

■梁振英指，今屆行會申報制

已是歷屆特區政府以來最嚴

格。 孔雯瓊 攝

■林鄭月娥重申，目前行會利

益申報制度嚴謹，當局並沒有

計劃修訂機制。 莫雪芝 攝

■譚耀宗表示，民建

聯一貫立場是當展開

刑事調查時，立法會

不應充當法庭角色。

莫雪芝 攝

■葉國謙指，立法會

可能10月才能啟動

調查，並認為不應和

執法機關同時調查事

件。 莫雪芝 攝

CY：行會利益申報歷屆最嚴
林鄭重申制度有效 無計劃修訂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原

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因捲入商交所風波

而辭去所有公職，有立法會議員昨日於

大會上提出質詢，關注現行行會申報制

度成效。特首梁振英昨日回應有關問題

時指，今屆行會申報制已是歷屆特區政

府以來最嚴格的，比以前港英年代行政

局申報要求更嚴格，但倘若有人提出具

體建議，令制度更加完善，政府願意聽

大家意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

時，引述早前由特區終審法院前首席法

官李國能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

指行會成員債務和法律責任已須在逐項

申報中披露，目前行會利益申報制度嚴

謹，且行之有效，當局並沒有計劃修訂

機制，或啟動另一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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